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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判解 
................................................................................................................................... 

中科三期環評撤銷判決 

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第30號判決 
───────────────── 
【事實摘要】 

國科會所屬之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以下簡稱「開發單位」）經由國科會

提出「中科三期環境影響說明書」轉送環保署，進行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作業，並由

環保署做成「有條件通過環評」之審查結論。當地居民六人除了對於本案審查過程

的程序公正性表示質疑之外，另認為中科三期將對於當地居民的健康造成長期不利

影響，故應該暫緩施工並進行第二階段環評，因此不服環保署做成之審查結論而提

起訴願。訴願提起後經行政院決定駁回，原告進一步向台北高等行政法院提起撤銷

訴訟，請求撤銷前開之環評審查結論，並希望藉此能使開發行為暫緩實施。本案經

台北高等行政法院96年度訴字第1117號判決做成撤銷審查結論之判決，環保署不

服，提起本件上訴，亦遭最高行政法院99年度判字第30號判決駁回而告確定。 

【裁判要旨】 

一、台北高等行政法院之見解（96年度訴字第1117號）： 

其認為在當地居民健康風險評估相關資料不充足的情形下，環評審查竟作成

「無庸進行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之結論，係屬「出於錯誤之事實認定或不完

全之資料」之判斷恣意濫用以及裁量濫用，遂認定原處分之作成係屬違法，故原

告訴請撤銷原處分有理由。然而環保署隨即對前開判決不服，並向最高行政法院

提起上訴，本案再次進入訴訟程序。 

二、最高行政法院之見解（99年度判字第30號）： 

肯定前開台北高等行政法院之判決，並駁回環保署之上訴。其意旨大致如下： 

（一） 中科三期環評審查未進入第二階段環評，即剝奪環境影響評估法賦予居民對

開發行為表示意見等相關權利，當地居民權益即因而受侵害，故得以利害關

係人身分提起行政訴訟。 

（二） 環保署及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依據不充足之資訊而做成「有條件通過環境

影響評估」之結論，應認構成行政機關之判斷，係「出於錯誤之事實之認定

或不完全之資訊」之違法，屬判斷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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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案在開發單位未提出健康風險評估之情形下，遽認對國民健康及安全無重

大影響，毋須進行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而為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之

審查，即構成未考慮相關因素，屬裁量濫用之違法。 

【學說速覽】 

一、環保署做成「有條件通過環評」之審查結論之效力： 

（一） 依據早期法院之立場認為，環評審查結論，其認為在實施行政程序之過程中

以達成實體裁決為目的之相關行為，屬程序行為（內部行為），而非終局的

裁決，開發行為最終准駁之權限係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被告對環境影響說

明書所為審查結論，僅供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裁量核准與否之內部參考，非屬

行政處分。 

（二） 最高行政法院在2003年透過92年度裁字第519號裁定變更了向來見解的機

會。最高行政法院認定環評審查結論之法律性質應屬行政處分，而得為訴願

及行政撤銷訴訟之標的。99年度判字第30號延續一貫穩定見解認為系爭審查

結論，屬環保署就公法事件所為發生法律效果之單方行政行為，應屬行政處

分。 

二、不服環評審查結論之第三人的原告適格： 

（一） 本件原告是否適格在於訴訟權能的判斷。訴訟權能作為各種主觀訴訟的共通

法理，主要在於能夠排除公眾訴訟及要求原告必須說明其權利受違法損害的

可能性，以排除單純的利益訴訟，從而保護行政權以維繫權力分立。意指人

民必須具備個人權益遭受公權力主體作為或不作為侵害之法律上處境，亦即

應兼有「對抗權利侵害」與「涉及本身」兩項要素，方有提起爭訟之資格。 

（二） 依據釋字第469號解釋所揭示的保護規範理論，法規之規範目的，除維護公益

外，兼及有保護特定人私益之意旨存在，受保護之人即有公權力。蓋開發行

為應實施第二階段環評的前提是開發行為有「重大影響之虞」，而對於環境

有無重大影響則取決於環評法施行細則第19條中所列各項評估之結果，當中

第5款之應評估事項乃為開發行為「對當地眾多居民之遷移、權益或少數民族

之傳統生活方式」，有無顯著不利之影響者。準此就環評法制之法規整體結

構及可行第二階段環評的規範效果，即有保護特定範圍人民之規範目的，而

非僅是涉及不特定多數人之公益維護，從而合理範圍內之居民的權益自然屬

於受環評法保護之公權利，因此合理範圍內之居民即屬受環評法保護之第三

人，自具有原告適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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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題分析】 
 

主管機關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第7條、第8條作成之「審查結論」，是否為一行政

處分？依環境影響評估（以下簡稱環評）程序，如果主管機關認為某科學園區開

發案「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決定進行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且其環評結

論為「有條件通過」，但當地居民認為該科學園區設置結果，將對居民健康產生

危害以及對自然生態有重大影響，則該科學園區附近居民或環境保護團體可否針

對該「有條件通過」之環評結論提起行政訴訟？ 

條文附錄 

環境影響評估法 

第7條 開發單位申請許可開發行為時，應檢具環境影響說明書，向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提出，並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主管機關審查。主管機關應於收到前項

環境影響說明書後五十日內，作成審查結論公告之，並通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及開發單位。但情形特殊者，其審查期限之延長以五十日為限。前項審查結論

主管機關認不須進行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並經許可者，開發單位應舉行公開

之說明會。 

第8條 前條審查結論認為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應繼續進行第二階段環境影響

評估者，開發單位應辦理下列事項： 

一、將環境影響說明書分送有關機關。 

二、將環境影響說明書於開發場所附近適當地點陳列或揭示，其期間不得少於

三十日。 

三、於新聞紙刊載開發單位之名稱、開發場所、審查結論及環境影響說明書陳

列或揭示地點。 

開發單位應於前項陳列或揭示期滿後，舉行公開說明會。 （99司○3） 
 

◎答題關鍵 

請參考前述學說爭議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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